F % 265

ES TR

e
Ff

iy

I

I ir A

3 FX

A

H

1H

o/

g B

A

2

1/

ay

A

53

1B

o/
e

2
ol
e
(=
At

-,:P

N—

o/
o



A wig a2 2 O0p A FI14#87 18p T =3mAc B4 2
2R o

A AR REY PHEL AR FF AL P

.‘-
4k
oy
‘37@\

il
ETS
/“

m d
51"4?‘?732“7%); FAre
Li EAEA U "}%IE"—_-,E!
7)‘4:5? 1;1712\3,:

N
E ;’% EE N o R
ﬁ*?i%%ﬁ%ﬁ@izﬁ@dCTﬁwWﬁﬁéw‘%%§\%4&@

g
<
i
o
&
ﬂ\‘
)
=
=
=
L E
a )ﬁa‘\. 2
N
¥
-
A
e
= o
|
y
~Th
o

T e

SN

A
ThF ARy IREART R A
B ﬁqp/z‘]‘mf@:m«/:xﬁz‘z‘&
FRE A NSy

Bb;ﬁ ig' 78&,/}3 '%' /* L ﬁ@/zfm%ﬁpi;ﬁiﬁ?
2.3 E fﬁ%i\'ﬂg—,ﬁﬁ NN B 2= S L 2= e R ESE BNIDE )
PR RS S
BARE SR

e

=

3

hpan)
o~
T
B TR e S

e by

AoE A - A
6i% % 178 7 3
ﬁ»;ﬁ—/\ ?’wfﬁgz»A - ;ﬁ_/g ) A5k : ﬂ%@%ﬂ.iié—;&s_&
$0ATLLF EA A ALI3ES
o HAt g 4 m2# ,:B?k F O ER T
ﬁilﬁﬂ;’li’““”é?‘rgﬁr“
1 AE B AR B A PA5120 7 0 X K



i

LB LN 52529685 (5 54275005 ~ kE H 15005 =
KF150% ~ LA TI8A ~ & # 36005 ~ % s4E 500

Ao g F 5005 ~ 487 23 1000~ ~ i 25007 3 i
& %8000~ )’E%A%%<Q527%$34Aa£9ﬁ
%% % A u 550007 - 80007~ ~ 8000~ » e » 7 Fxdt o
& 4 -4’—3» TR AR It B R R AR A o
|

Ba 113211 M4p § o Adsr il 7 4 7 jzv,jﬁ;lﬁl‘jé £3
AR RTIE AR B el rd AT e R RS
IR SRS afﬁéé;%%*ﬁzﬁztéﬁﬁig ) ﬂ#&@
g\:_‘ﬁ%i% >~ &% A ,ul;lzl* N A412008 ~ 0 £ p
{ "

JE ;%iﬁi;%o

=%

) A GEGTRLY F E o fpbE P ARI F E PSS
RHF FFP2p A SR Ry R TR
7 20;‘35’7111'1‘-%2 ) ,}J T%/'}'&IJ%?Z/'}.%;I‘ZIE?\ e o X

S g o Tk

=
oy

a
B e

~
.

|
T

M. AL AR
= A= .

mﬁ‘a

BT 5 0 MEB B 2
5ﬁm%%%ﬁWU?%Q%H&L?%ﬁ
AT E S D s Gl
3 FREETE2 (L)
‘Fzz‘/ﬁwi'if@f”/-‘&iﬁ 1B 5PR) o ﬁ‘%“i
BB 2w0# p 2 110&112 TP g 2§ 4

iﬁ%’u‘é fﬁﬁ§i§1 f’t}j (’f;f“’,:si’l i

-
3=
B

b

=

‘=

S

Pim]

wE

TmR Y
ok 3

=

p
. % = N » . W]

P ui R AE f’fi%"?%% %,‘P@&Léﬂ @%‘

X 2

7 R A2HT8035 0 5 0 ¥ EHE A ;
SR TR R4 b 5o 3 B SR § A L
M B EP B VAL (A A E %238 ~ ¥279F 2
%3281'?‘) o &L %;?— 200 IFI TE B %20 F 138 AT T

—»/}J -rt"l A’Iﬂg °



<:>
(=)
(z)

=% ﬁ*’j—’ﬁ’“r?f 2 ﬁ;}%f/‘g\}ﬁ‘%;&,fgy jxﬁ}.«w‘g)f%
BEIR Ao & 1o &3 5 13998 9405 ##412008 ~
7%’pﬁ@w4ﬁw%€ﬁ; ‘

?{F’*Tﬁﬁé‘ﬂ’%’fg&'\iﬁi#iﬁ_‘? (AARE S
91F 2 %1067 ~ %181 F X %2297 ) » s khip » &
F A op Ry an iE B {iﬁgﬁ‘ﬁ Ao X ¥, ﬁ»;ﬁ—&"u

FII3E 112 14p » A B G ikt = 8 A fE - 54
e 113# Re & G HF %3 IR) R oot B O S s S
X OEABITASZEN S FABRRFLEFET S (

fﬂ%%%B?E) T ARBEEBREZARET
ARG A B RRTL D EDRES LA

BRI App # 3%ﬂ?¢4%ﬁg+‘F%é@% £ i5FE
Bt PR R R B AR SRR LE S 7 i Al
ﬁkx'&_ﬂ‘ SE L n”v'ﬁ r 2 s‘g‘,}g @jlﬁzﬂsﬁ 3 A m;;); 2 5

4 a2 & wl12E57 T 114#47
@ A fF o lf”*??"f“”“l %2
S R 2 61T 0§ MG AT AT T
H2 ) BYF25F E;};& £ (LAfEE %2097 1 %2
20F ~ A Bd RTTE L %807 ~ %2411 1 %243% ) + ¥
B A s 4T B 51205 S G AR E
YREFEP YR (LARE%301E 1 %3078 ) > A
Al 258737~ (3538 1 28 3617+45120~=25 873
TA) (Ea Bspr B a4 238 ao

TH RAAARELFE Y > UERT]E FLARTIIN B
ED FC T L e R A AE D RN ER 28 e o
WRIEGFO4EZ2% 1T P2 oo % 1144&& w24 457
B L g J’{F‘rj—b'“ré\ﬁ‘ PR RE R RS2

72968~ (% xﬁﬁ&m%"Kiﬁ
A ERETIBA - B F 2600~ -

£mA



J=q

R F 000~ ~ F 47 425 1000~ ~ 2 72500~ 2 3
78000~ ) ; faikt B2 ARflI3ne £ 50 st 2 g
BPREAEDERRAERL2BE ¢ FEA TR
FRERSR R EERUE S SREFEAF ,,még»;ﬂw-%
MR E o B2 EEA P RS U LAKRR

LAskE D LKA FETH 18618~ ;i@&%

2\

il
-
S
-
e
o]
e
Bt

* FIER T E A
PR R R bR E

ol
=} J
oy
B!
-v—‘\\
3
>~
-v;\\
Wi
o

L R~

W
s
A
. T ke
(w
&
A
[
h

B2 G AR (YRR ELCR L EY
SIS B TS ot SR E
AR EEIE RS SN T E IR
DR EGIREAEL2E2 3T R M 2 o & A 2
AFHALRIE SR A0 A0S LF0 O
& g & 3 v A 555000 80007 % 8000 % - 7

‘fﬁ%éowwﬂﬂ”¥uﬁﬁ%%ﬁéii

T hE & 2 P HEATE (LA RE S
) ’ 'T'ET%?”?“lOélﬁll 16 fq' B R BN 1R B AR
Tt — AR R E G #ﬁg
v F ?£P91@4195m§*$*’é ¥
M I E & 3F 2 2908 2750~ 2 9 pR > i\@«]ﬁﬁé_&ﬁp’f‘
Méﬁﬁ%ﬁ\ﬁéﬂwk_@ﬁ H4ﬁ527 T
5114
)

=
\cn‘L
V5
™
“ﬂ*

T B e b OB OB O R
Moy ﬁ} -
‘5
-
>~
(w
<

3042820’%{\&: F (A 2L %179F ~ '3:277
<5T§ Panw § XHMAT E

iﬁ‘p&#&%’ I SO ﬂ;ﬂ‘l‘mp,\; sz
RS IR T SRR VY R

® vof 4

i-”r ;;vop;\};o,%/w\ | 510777 ~00
0_&05 :”i ,IILL.#’S%E_'-‘ ):"%%Bisﬂ\ (}Ld&}‘mé?fqll?)ﬁ

F45F ) o A AT L2 KB ?@d<4iﬁﬁ%’
2 U%—_,_; Kﬁ’f “K”Té\"Lllll—&}i%/% & A F 8 g o4 e
PL2B2 BAF1H8018 A FRE2 2557 o Bl

\

-]



(

Vi

f~4

AEHHANHQL AN ET L E D 2 4 EE Y 2 1H60
00~ (&5 :8000~+8000~=156000) > p FHé&= >
A B e

V) R o SRR AR M A S B 4 S A SRR
AL A LIET B4 P R Y T2 for 25873

T~ Fge 3 BFEf BAF P &2 *158618~%2
LA E S L ﬁ%%ﬂzﬂ@'sooom (@#3,3“5’461871) ;
x%zﬂéfﬁﬁi%~zh Bfmo T L THES

_—

HNEE TN
TEFAE N FM%‘FF AR LG )R | % 31E AT
irfﬁz‘ﬂz‘&ﬂﬂbzﬁ’g";llz‘_]\fi:"°‘}1-jﬁ’lf\fl- T’]i

~:ii\

/1’1\;'/‘"?‘ ’ g‘?,’w‘ ., /F fp"' 'li\f’“l‘fz 1577 7 IF Zl’jﬂ.ﬁ ’ g /ﬁp,uﬁ‘é
‘?%ﬂiiﬂaaﬁﬁwﬁm&A@ﬁﬁaﬁﬁza@
B RpAREP o RF i WHEd L2 A GEY

oo B A WA PR SF R o < B
AATEE T 2 E PR AL ﬂx!%zzﬁ AR RIEASI2
00§~ > 2 AGFRAXBLFERS ST 20E > Edol
oo B M B GRS R E R 2 RAFE
® A ;ﬁu«iﬁ?’%ﬁféz;& B F.*g 2H W IT R IGAR
2 fEI SRR O RIRGEAEE 2T X o XS R

—‘1—'&4 /'\.5'7 aﬁr_}»kffﬁiiﬁﬁg Pl e l"j\/i"—'ﬁﬁ_ﬁi;ﬂ IF l"klf"'}’ﬁ
ﬁ?&@\%&-*w%»%ﬁ%a@wgi&¢vzdg

4~

b RIFREFAEFLL WA R B B ETF e
A it % Aiw%iﬁ%iiﬁﬁ’éiﬁiﬁﬁéiﬁ*
@F%Pi4ﬁﬁ

%ﬁ&”i4ﬁfﬁ%¢’@ﬁ LR

b 1 -7 Y

Filisr c gty 23 50k ?ﬂ‘%
T AEL AR ‘Tjﬁaéﬁ»%ﬂ—l\ﬁbvg,_ = " i

Bt 2 e » it ~AAE ¥ 2 R RBRTFE %‘3‘“ 2 5 1%
A TR LG R R A R B AR T

REZL A P R ENEEF A GARL B 22

E:y
N
=3

%)

>~

:1

B
g
=
RN

=N
A ST
N
4t
&y
d?o

W

’

w®
St
mi



Poeros Bt oo
o~ RRE mJ%vlll»%vaE s HBADER 1T ~ R 160 % 138 o
Thoi v o
v 2= EY 7] 114 ¥ 8 3 18 2
REH = F gﬁr,@xf.}
P A AGBEBR AT o
~E 7 ERE
M3 e A1 14#82 18p T EIEREREE L o
v = EN ®] 114 = 8 . 18 2
Tt H¥T
e i AT
SaBE | HE A it £ (4% ~) %
AESIL |EEp
1 mAE EAFIRGF L[+ i (21,080~ 0= Aad $219F
2 PR ERERMG | REE |27, 776% 1,499~ AaB H185F
e B REH# 107,313~ 2,143~ A% $185F
4 |BEeEani sy (Fad 1,230,000~ |0~ Af2E 5186 T
(FHE L AMaR)
5 BEFmErt s |FadE |9,0947 500 ~ A% H213F
&3 1,395,263~ |4, 142~ 341, 399, 405~
&2 FF (112&57 2 114%47 )
S| T T 3
1 112#5 " 29, 650~ Ma¥ 5241 F
2 112#6* 34, 050 ~ Ma¥ 5241 F
3 112# 7" 20,400~ *aE %241 F
4 112#8* 28, 200~ rMa¥ 5241 F
3) 112#9* 29, 200~ *i¥® % 243F
6 112#107” 21,600~ Ma¥ ¥ 243F
I 112#11 7" 19, 500~ *Ma¥ ¥ 243F
3 112#127 24,900~ *Ma¥ F243F




(\ER)

9 113#1" 39, 150~ AfEE %2097
10 |[113#2" 21,150~ AfEE F201F
11 [113# 3" 42, 050 ~ AfEE F213F
12 [113#4" 29, 150~ AfELE 2107
13 [113#5H"” 12,900~ AEE F2TE
14 [113#6" 42,900 ~ AfELE 52197
15 [113& 7" 13,200~ AEEFNTE
16 [113#8"” 14, 600~ AL %2237
17 [113#97” 10, 650 ~ AEEF20T
18 |113#10" 13,200~ At BTTE
19 |113=#11" 3, 300~ At HT9F
20 |113#127* 21,900~ At %81
21 [114#17 28, 650~ At % 83F
22 |114&27 28, 650~ At % 8HF
23 [114#37 28, 900 ~ ¥ %8HF
24 |114#47 20, 950 ~ *a¥ %8HF
B3 566, 800 ~ T ias 923,617~
A3 p RAREF TR 2 M B
SBh| b > .- % 2x
1 110&117 1,955~ ra® H23HF
2 110#127 58, 662~ ra® %23HF
3 111#1" 69, 181~ Aa® H235F
4 111#27 69, 181~ ra® %235F
5 111#3* 65, 181~ ra® %235F
6 111#4" 56, 490 ~ ra® H235F

$N\R




(\ER)

7 |[112#47 8,691~ Aad % 235F

8§ |112#6” 65, 181 ~ A% % 235F

9 |112&T7” 41, 281 ~ Afrd %235 F
2k 427, 803~ (* ¥ £35945 75

34 )

A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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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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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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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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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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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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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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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吳若安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甲○○自民國114年8月18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且對於已屆清償期，或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債務，客觀上可預見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亦即法院應綜合債務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再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定。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主張：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曾開立自然醒美學工作室，然因生意不佳而於民國113年8月8日辦理停業登記。其於更生前2年任職萊恩婚紗攝影工作室（下稱萊恩工作室）從事兼職造型師，平均每月薪資如附表2所示為2萬3617元，另每月領取租屋補助5120元，又每月必要支出為2萬2968元（含房租7500元、水電費1500元、天然氣150元、管理費718元、車管費600元、第四台頻道費500元、網路費500元、手機月租費1000元、交通費2500元及伙食費8000元），且尚須扶養其父及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分別為5000元、8000元、8000元，現已入不敷出，實無力清償其所積欠如附表1所示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而其前於113年11月14日曾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然因其未收到開庭通知而未到庭，致調解不成立，又其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亦未逾1200萬元，爰聲請准予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參照）。查聲請人主張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110年11月7日曾以負責人名義設立登記自然醒美學工作室（下稱系爭工作室），因生意不佳而於113年8月8日辦理停業登記，停業期間至114年8月7日止；又系爭工作室實際營業期間之銷售額合計如附表3所示僅為42萬7803元，每月營業額並未逾20萬元，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及聲請人所提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8頁、第279頁至第281頁）。依此，聲請人仍屬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之消費者，先予敘明。
（二）次查，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1所示合計為139萬9405元，而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106頁、第181頁至第229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更生聲請甚明。又者，聲請人前於113年11月14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3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31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調解並未成立等情，有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7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調解卷宗查閱屬實，是堪認聲請人確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資料及調查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三）而查，聲請人主張其於更生前2年即112年5月至114年4月間於萊恩工作室從事兼職造型師，每月平均薪資如附表2所示為2萬3617元，有聲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上開期間之薪資單在卷可稽（見調解卷第209頁至第225頁、本院卷第77頁至第85頁、第241頁至第243頁）；另聲請人每月領有租屋補助5120元等情，亦有其所提彰化商業銀行存摺明細可證（見本院卷第301頁至第307頁），是本院暫以2萬8737元（計算式：2萬3617元+5120元=2萬8737元）作為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四）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萬8618元。而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2萬2968元（含房租7500元、水電費1500元、天然氣150元、管理費718元、車管費600元、第四台頻道費500元、網路費500元、手機月租費1000元、交通費2500元及伙食費8000元）；惟依上開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業已包含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水、電、伙食及交通、房租等各項費用；況聲請人既積欠債務未還，其生活程度自應予以限縮，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以1萬8618元計算；至逾此範圍，難認可採。　
（五）又者，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3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其須扶養其父吳博奇及其2名未成年子女廖0彤、廖0崴，每月扶養費用分別為5000元、8000元及8000元，而查，聲請人之父吳博奇為00年0月出生，現年65歲而已屆法定退休年齡，此有吳博奇之戶籍謄本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惟渠於104年11月6日曾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工保險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於扣除渠所積欠之紓困貸款本息後，實領金額91萬4195元；又渠名下尚有1筆單獨持有而現值金額為290萬2750元之田賦，此有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5月27日保普老字第114304282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頁、第277頁），可見聲請人之父吳博奇目前尚有足夠財產可供渠自用，現階段應尚無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尚須負擔其父吳博奇之扶養費用部分，應不予列計。另聲請人之子女廖0彤、廖0崴分別為107年7月、000年0月出生，此有渠等戶籍謄本可證（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而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由父母平均負擔，又以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數額1萬8618元計算渠等之生活費用，則聲請人主張其對於其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負擔之生活費用共1萬6000元（計算式：8000元+8000元=1萬6000），自屬合理，應予准許。
（六）承上，參諸聲請人現況之財產、信用、勞力、收支狀況等清償能力綜合判斷，依聲請人目前每月平均之收入2萬8737元，確已不足擔負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萬6000元（合計3萬4618元）；又審之其名下並無土地、建物或車輛，且名下帳戶內存款亦寥寥無幾，是堪認聲請人確實具有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再者，依其目前收支狀況，顯然無力清償如附表1所示債務無疑，自堪認聲請人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依首揭說明，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既確有上開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自應允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選擇以更生程序清理伊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聲請人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此外，本件亦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當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於法尚無不符，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伊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8月18日下午3時整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種類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21,080元

		0元

		本院卷第219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27,776元

		1,499元

		本院卷第185頁



		3

		


		信貸債權

		107,313元

		2,143元

		本院卷第185頁



		4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1,230,000元

		0元

		調解卷第186頁
（債權人未陳報）



		5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9,094元

		500元

		本院卷第213頁



		合計

		


		


		1,395,263元

		4,142元

		總計1,399,405元









附表2：薪資明細表（112年5月至114年4月）
		編號

		月份

		薪資

		備註



		1

		112年5月

		25,650元

		本院卷第241頁



		2

		112年6月

		34,050元

		本院卷第241頁



		3

		112年7月

		20,400元

		本院卷第241頁



		4

		112年8月

		28,200元

		本院卷第241頁



		5

		112年9月

		25,2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6

		112年10月

		21,6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7

		112年11月

		19,5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8

		112年12月

		24,9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9

		113年1月

		39,150元

		調解卷第209頁



		10

		113年2月

		21,150元

		調解卷第211頁



		11

		113年3月

		42,050元

		調解卷第213頁



		12

		113年4月

		25,150元

		調解卷第215頁



		13

		113年5月

		12,900元

		調解卷第217頁



		14

		113年6月

		42,900元

		調解卷第219頁



		15

		113年7月

		13,200元

		調解卷第221頁



		16

		113年8月

		14,600元

		調解卷第223頁



		17

		113年9月

		10,650元

		調解卷第225頁



		18

		113年10月

		13,200元

		本院卷第77頁



		19

		113年11月

		3,300元

		本院卷第79頁



		20

		113年12月

		21,900元

		本院卷第81頁



		21

		114年1月

		28,650元

		本院卷第83頁



		22

		114年2月

		28,650元

		本院卷第85頁



		23

		114年3月

		28,900元

		本院卷第85頁



		24

		114年4月

		20,950元

		本院卷第85頁



		


		總計

		566,800元

		平均每月23,617元









附表3：自然醒美學工作室之銷售額
		編號

		月份

		銷售額

		備註



		1

		110年11月

		1,955元

		本院卷第235頁



		2

		110年12月

		58,662元

		本院卷第235頁



		3

		111年1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4

		111年2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5

		111年3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6

		111年4月

		56,490元

		本院卷第235頁



		7

		112年4月

		8,691元

		本院卷第235頁



		8

		112年6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9

		112年7月

		41,2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總計

		427,803元

		（月營業額約4萬7534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吳若安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甲○○自民國114年8月18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

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

    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

    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

    項及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

    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且對於已

    屆清償期，或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債務，客觀上可預

    見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

    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

    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

    ，亦即法院應綜合債務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

    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能

    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再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

    ，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

    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

    ；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

    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

    項亦有明定。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主張：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

    內曾開立自然醒美學工作室，然因生意不佳而於民國113年8

    月8日辦理停業登記。其於更生前2年任職萊恩婚紗攝影工作

    室（下稱萊恩工作室）從事兼職造型師，平均每月薪資如附

    表2所示為2萬3617元，另每月領取租屋補助5120元，又每月

    必要支出為2萬2968元（含房租7500元、水電費1500元、天

    然氣150元、管理費718元、車管費600元、第四台頻道費500

    元、網路費500元、手機月租費1000元、交通費2500元及伙

    食費8000元），且尚須扶養其父及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扶

    養費用分別為5000元、8000元、8000元，現已入不敷出，實

    無力清償其所積欠如附表1所示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

    而其前於113年11月14日曾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

    前置調解，然因其未收到開庭通知而未到庭，致調解不成立

    ，又其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且無擔保或

    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亦未逾1200萬元，爰聲請准

    予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

      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

      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

      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

      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

      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

      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

      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

      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辦理消費者

      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參照）。查聲請人主張

      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110年11月7日曾以負責人名義設

      立登記自然醒美學工作室（下稱系爭工作室），因生意不

      佳而於113年8月8日辦理停業登記，停業期間至114年8月7

      日止；又系爭工作室實際營業期間之銷售額合計如附表3

      所示僅為42萬7803元，每月營業額並未逾20萬元，此有財

      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及聲請人所提之營業稅查定

      課徵銷售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8頁、第279頁至

      第281頁）。依此，聲請人仍屬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

      之消費者，先予敘明。

（二）次查，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

      務總額如附表1所示合計為139萬9405元，而未逾1200萬元

      等情，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

      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91頁至第106頁、第181頁至第229頁），依前揭說明，聲

      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更生聲請甚明。又者，聲請人前

      於113年11月14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

      院以113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31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

      ，惟調解並未成立等情，有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見本

      院卷第37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調解卷宗查閱屬實，是

      堪認聲請人確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

      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資料及調查證據，再綜合聲請

      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

      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

      形。　

（三）而查，聲請人主張其於更生前2年即112年5月至114年4月

      間於萊恩工作室從事兼職造型師，每月平均薪資如附表2

      所示為2萬3617元，有聲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

      單及上開期間之薪資單在卷可稽（見調解卷第209頁至第2

      25頁、本院卷第77頁至第85頁、第241頁至第243頁）；另

      聲請人每月領有租屋補助5120元等情，亦有其所提彰化商

      業銀行存摺明細可證（見本院卷第301頁至第307頁），是

      本院暫以2萬8737元（計算式：2萬3617元+5120元=2萬873

      7元）作為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四）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

      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

      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114年度衛生福利

      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

      為1萬8618元。而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2

      萬2968元（含房租7500元、水電費1500元、天然氣150元

      、管理費718元、車管費600元、第四台頻道費500元、網

      路費500元、手機月租費1000元、交通費2500元及伙食費8

      000元）；惟依上開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

      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業已包含聲請人所主張之上

      開水、電、伙食及交通、房租等各項費用；況聲請人既積

      欠債務未還，其生活程度自應予以限縮，是本院認聲請人

      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以1萬8618元計算；至逾此範圍

      ，難認可採。　

（五）又者，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

      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

      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

      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

      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

      ，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3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

      其須扶養其父吳博奇及其2名未成年子女廖0彤、廖0崴，

      每月扶養費用分別為5000元、8000元及8000元，而查，聲

      請人之父吳博奇為00年0月出生，現年65歲而已屆法定退

      休年齡，此有吳博奇之戶籍謄本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

      ，惟渠於104年11月6日曾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工保

      險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於扣除渠所積欠之紓困貸款本息後

      ，實領金額91萬4195元；又渠名下尚有1筆單獨持有而現

      值金額為290萬2750元之田賦，此有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

      查詢清單、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5月27日保普老字第11

      4304282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頁、第277頁），可見

      聲請人之父吳博奇目前尚有足夠財產可供渠自用，現階段

      應尚無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其每月

      尚須負擔其父吳博奇之扶養費用部分，應不予列計。另聲

      請人之子女廖0彤、廖0崴分別為107年7月、000年0月出生

      ，此有渠等戶籍謄本可證（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

      而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由父母平均負擔，又以衛生福

      利部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數

      額1萬8618元計算渠等之生活費用，則聲請人主張其對於

      其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負擔之生活費用共1萬6000元（計算

      式：8000元+8000元=1萬6000），自屬合理，應予准許。

（六）承上，參諸聲請人現況之財產、信用、勞力、收支狀況等

      清償能力綜合判斷，依聲請人目前每月平均之收入2萬873

      7元，確已不足擔負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及2

      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萬6000元（合計3萬4618元）；

      又審之其名下並無土地、建物或車輛，且名下帳戶內存款

      亦寥寥無幾，是堪認聲請人確實具有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

      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再者，依其目前收支

      狀況，顯然無力清償如附表1所示債務無疑，自堪認聲請

      人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

      ，依首揭說明，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既確有上開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聲請

    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

    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

    述，自應允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選擇以更生程序清理

    伊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

    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聲請人

    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此外，本件亦查無消債條例第6

    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

    ，則當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於法尚無不符，應予准許。又本

    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

    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

    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

    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

    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

    能力，並酌留伊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

    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

    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8月18日下午3時整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種類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21,080元 0元 本院卷第219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27,776元 1,499元 本院卷第185頁 3  信貸債權 107,313元 2,143元 本院卷第185頁 4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1,230,000元 0元 調解卷第186頁 （債權人未陳報） 5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9,094元 500元 本院卷第213頁 合計   1,395,263元 4,142元 總計1,399,405元 



附表2：薪資明細表（112年5月至114年4月）

編號 月份 薪資 備註 1 112年5月 25,650元 本院卷第241頁 2 112年6月 34,050元 本院卷第241頁 3 112年7月 20,400元 本院卷第241頁 4 112年8月 28,200元 本院卷第241頁 5 112年9月 25,2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6 112年10月 21,6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7 112年11月 19,5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8 112年12月 24,9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9 113年1月 39,150元 調解卷第209頁 10 113年2月 21,150元 調解卷第211頁 11 113年3月 42,050元 調解卷第213頁 12 113年4月 25,150元 調解卷第215頁 13 113年5月 12,900元 調解卷第217頁 14 113年6月 42,900元 調解卷第219頁 15 113年7月 13,200元 調解卷第221頁 16 113年8月 14,600元 調解卷第223頁 17 113年9月 10,650元 調解卷第225頁 18 113年10月 13,200元 本院卷第77頁 19 113年11月 3,300元 本院卷第79頁 20 113年12月 21,900元 本院卷第81頁 21 114年1月 28,650元 本院卷第83頁 22 114年2月 28,650元 本院卷第85頁 23 114年3月 28,900元 本院卷第85頁 24 114年4月 20,950元 本院卷第85頁  總計 566,800元 平均每月23,617元 



附表3：自然醒美學工作室之銷售額

編號 月份 銷售額 備註 1 110年11月 1,955元 本院卷第235頁 2 110年12月 58,662元 本院卷第235頁 3 111年1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4 111年2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5 111年3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6 111年4月 56,490元 本院卷第235頁 7 112年4月 8,691元 本院卷第235頁 8 112年6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9 112年7月 41,2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總計 427,803元 （月營業額約4萬7534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吳若安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甲○○自民國114年8月18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且對於已屆清償期，或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債務，客觀上可預見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亦即法院應綜合債務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再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定。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主張：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曾開立自然醒美學工作室，然因生意不佳而於民國113年8月8日辦理停業登記。其於更生前2年任職萊恩婚紗攝影工作室（下稱萊恩工作室）從事兼職造型師，平均每月薪資如附表2所示為2萬3617元，另每月領取租屋補助5120元，又每月必要支出為2萬2968元（含房租7500元、水電費1500元、天然氣150元、管理費718元、車管費600元、第四台頻道費500元、網路費500元、手機月租費1000元、交通費2500元及伙食費8000元），且尚須扶養其父及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分別為5000元、8000元、8000元，現已入不敷出，實無力清償其所積欠如附表1所示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而其前於113年11月14日曾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然因其未收到開庭通知而未到庭，致調解不成立，又其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亦未逾1200萬元，爰聲請准予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參照）。查聲請人主張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110年11月7日曾以負責人名義設立登記自然醒美學工作室（下稱系爭工作室），因生意不佳而於113年8月8日辦理停業登記，停業期間至114年8月7日止；又系爭工作室實際營業期間之銷售額合計如附表3所示僅為42萬7803元，每月營業額並未逾20萬元，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及聲請人所提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8頁、第279頁至第281頁）。依此，聲請人仍屬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之消費者，先予敘明。
（二）次查，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1所示合計為139萬9405元，而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106頁、第181頁至第229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更生聲請甚明。又者，聲請人前於113年11月14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3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31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調解並未成立等情，有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7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調解卷宗查閱屬實，是堪認聲請人確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資料及調查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三）而查，聲請人主張其於更生前2年即112年5月至114年4月間於萊恩工作室從事兼職造型師，每月平均薪資如附表2所示為2萬3617元，有聲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上開期間之薪資單在卷可稽（見調解卷第209頁至第225頁、本院卷第77頁至第85頁、第241頁至第243頁）；另聲請人每月領有租屋補助5120元等情，亦有其所提彰化商業銀行存摺明細可證（見本院卷第301頁至第307頁），是本院暫以2萬8737元（計算式：2萬3617元+5120元=2萬8737元）作為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四）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萬8618元。而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2萬2968元（含房租7500元、水電費1500元、天然氣150元、管理費718元、車管費600元、第四台頻道費500元、網路費500元、手機月租費1000元、交通費2500元及伙食費8000元）；惟依上開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業已包含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水、電、伙食及交通、房租等各項費用；況聲請人既積欠債務未還，其生活程度自應予以限縮，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以1萬8618元計算；至逾此範圍，難認可採。　
（五）又者，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3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其須扶養其父吳博奇及其2名未成年子女廖0彤、廖0崴，每月扶養費用分別為5000元、8000元及8000元，而查，聲請人之父吳博奇為00年0月出生，現年65歲而已屆法定退休年齡，此有吳博奇之戶籍謄本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惟渠於104年11月6日曾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工保險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於扣除渠所積欠之紓困貸款本息後，實領金額91萬4195元；又渠名下尚有1筆單獨持有而現值金額為290萬2750元之田賦，此有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5月27日保普老字第114304282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頁、第277頁），可見聲請人之父吳博奇目前尚有足夠財產可供渠自用，現階段應尚無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尚須負擔其父吳博奇之扶養費用部分，應不予列計。另聲請人之子女廖0彤、廖0崴分別為107年7月、000年0月出生，此有渠等戶籍謄本可證（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而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由父母平均負擔，又以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數額1萬8618元計算渠等之生活費用，則聲請人主張其對於其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負擔之生活費用共1萬6000元（計算式：8000元+8000元=1萬6000），自屬合理，應予准許。
（六）承上，參諸聲請人現況之財產、信用、勞力、收支狀況等清償能力綜合判斷，依聲請人目前每月平均之收入2萬8737元，確已不足擔負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萬6000元（合計3萬4618元）；又審之其名下並無土地、建物或車輛，且名下帳戶內存款亦寥寥無幾，是堪認聲請人確實具有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再者，依其目前收支狀況，顯然無力清償如附表1所示債務無疑，自堪認聲請人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依首揭說明，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既確有上開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自應允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選擇以更生程序清理伊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聲請人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此外，本件亦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當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於法尚無不符，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伊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8月18日下午3時整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種類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21,080元

		0元

		本院卷第219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27,776元

		1,499元

		本院卷第185頁



		3

		


		信貸債權

		107,313元

		2,143元

		本院卷第185頁



		4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1,230,000元

		0元

		調解卷第186頁
（債權人未陳報）



		5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9,094元

		500元

		本院卷第213頁



		合計

		


		


		1,395,263元

		4,142元

		總計1,399,405元









附表2：薪資明細表（112年5月至114年4月）
		編號

		月份

		薪資

		備註



		1

		112年5月

		25,650元

		本院卷第241頁



		2

		112年6月

		34,050元

		本院卷第241頁



		3

		112年7月

		20,400元

		本院卷第241頁



		4

		112年8月

		28,200元

		本院卷第241頁



		5

		112年9月

		25,2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6

		112年10月

		21,6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7

		112年11月

		19,5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8

		112年12月

		24,9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9

		113年1月

		39,150元

		調解卷第209頁



		10

		113年2月

		21,150元

		調解卷第211頁



		11

		113年3月

		42,050元

		調解卷第213頁



		12

		113年4月

		25,150元

		調解卷第215頁



		13

		113年5月

		12,900元

		調解卷第217頁



		14

		113年6月

		42,900元

		調解卷第219頁



		15

		113年7月

		13,200元

		調解卷第221頁



		16

		113年8月

		14,600元

		調解卷第223頁



		17

		113年9月

		10,650元

		調解卷第225頁



		18

		113年10月

		13,200元

		本院卷第77頁



		19

		113年11月

		3,300元

		本院卷第79頁



		20

		113年12月

		21,900元

		本院卷第81頁



		21

		114年1月

		28,650元

		本院卷第83頁



		22

		114年2月

		28,650元

		本院卷第85頁



		23

		114年3月

		28,900元

		本院卷第85頁



		24

		114年4月

		20,950元

		本院卷第85頁



		


		總計

		566,800元

		平均每月23,617元









附表3：自然醒美學工作室之銷售額
		編號

		月份

		銷售額

		備註



		1

		110年11月

		1,955元

		本院卷第235頁



		2

		110年12月

		58,662元

		本院卷第235頁



		3

		111年1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4

		111年2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5

		111年3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6

		111年4月

		56,490元

		本院卷第235頁



		7

		112年4月

		8,691元

		本院卷第235頁



		8

		112年6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9

		112年7月

		41,2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總計

		427,803元

		（月營業額約4萬75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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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消債更字第26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吳若安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黎小彤  





上列當事人間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甲○○自民國114年8月18日下午3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本件更生程序之進行由辦理更生執行事務之司法事務官為之。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及第15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且對於已屆清償期，或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債務，客觀上可預見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亦即法院應綜合債務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基本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或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再按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必要時，得選任律師、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亦有明定。

二、聲請人即債務人（下稱聲請人）主張：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曾開立自然醒美學工作室，然因生意不佳而於民國113年8月8日辦理停業登記。其於更生前2年任職萊恩婚紗攝影工作室（下稱萊恩工作室）從事兼職造型師，平均每月薪資如附表2所示為2萬3617元，另每月領取租屋補助5120元，又每月必要支出為2萬2968元（含房租7500元、水電費1500元、天然氣150元、管理費718元、車管費600元、第四台頻道費500元、網路費500元、手機月租費1000元、交通費2500元及伙食費8000元），且尚須扶養其父及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扶養費用分別為5000元、8000元、8000元，現已入不敷出，實無力清償其所積欠如附表1所示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而其前於113年11月14日曾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然因其未收到開庭通知而未到庭，致調解不成立，又其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亦未逾1200萬元，爰聲請准予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按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參照）。查聲請人主張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之110年11月7日曾以負責人名義設立登記自然醒美學工作室（下稱系爭工作室），因生意不佳而於113年8月8日辦理停業登記，停業期間至114年8月7日止；又系爭工作室實際營業期間之銷售額合計如附表3所示僅為42萬7803元，每月營業額並未逾20萬元，此有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函文及聲請人所提之營業稅查定課徵銷售額證明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8頁、第279頁至第281頁）。依此，聲請人仍屬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之消費者，先予敘明。

（二）次查，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如附表1所示合計為139萬9405元，而未逾1200萬元等情，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民事陳報狀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106頁、第181頁至第229頁），依前揭說明，聲請人自得依消債條例提出更生聲請甚明。又者，聲請人前於113年11月14日向本院聲請消債條例之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3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31號聲請調解事件受理在案，惟調解並未成立等情，有調解程序筆錄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37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調解卷宗查閱屬實，是堪認聲請人確已踐行首開規定之前置調解程序規定無疑，則本院自得斟酌聲請人所提資料及調查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三）而查，聲請人主張其於更生前2年即112年5月至114年4月間於萊恩工作室從事兼職造型師，每月平均薪資如附表2所示為2萬3617元，有聲請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及上開期間之薪資單在卷可稽（見調解卷第209頁至第225頁、本院卷第77頁至第85頁、第241頁至第243頁）；另聲請人每月領有租屋補助5120元等情，亦有其所提彰化商業銀行存摺明細可證（見本院卷第301頁至第307頁），是本院暫以2萬8737元（計算式：2萬3617元+5120元=2萬8737元）作為聲請人目前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

（四）次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114年度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萬8618元。而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為2萬2968元（含房租7500元、水電費1500元、天然氣150元、管理費718元、車管費600元、第四台頻道費500元、網路費500元、手機月租費1000元、交通費2500元及伙食費8000元）；惟依上開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業已包含聲請人所主張之上開水、電、伙食及交通、房租等各項費用；況聲請人既積欠債務未還，其生活程度自應予以限縮，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以1萬8618元計算；至逾此範圍，難認可採。　

（五）又者，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3項定有明文。查聲請人主張其須扶養其父吳博奇及其2名未成年子女廖0彤、廖0崴，每月扶養費用分別為5000元、8000元及8000元，而查，聲請人之父吳博奇為00年0月出生，現年65歲而已屆法定退休年齡，此有吳博奇之戶籍謄本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惟渠於104年11月6日曾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工保險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於扣除渠所積欠之紓困貸款本息後，實領金額91萬4195元；又渠名下尚有1筆單獨持有而現值金額為290萬2750元之田賦，此有全國財產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5月27日保普老字第1143042820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頁、第277頁），可見聲請人之父吳博奇目前尚有足夠財產可供渠自用，現階段應尚無受聲請人扶養之必要，是本院認聲請人主張其每月尚須負擔其父吳博奇之扶養費用部分，應不予列計。另聲請人之子女廖0彤、廖0崴分別為107年7月、000年0月出生，此有渠等戶籍謄本可證（見本院卷第43頁至第45頁）。而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應由父母平均負擔，又以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數額1萬8618元計算渠等之生活費用，則聲請人主張其對於其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負擔之生活費用共1萬6000元（計算式：8000元+8000元=1萬6000），自屬合理，應予准許。

（六）承上，參諸聲請人現況之財產、信用、勞力、收支狀況等清償能力綜合判斷，依聲請人目前每月平均之收入2萬8737元，確已不足擔負個人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萬8618元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1萬6000元（合計3萬4618元）；又審之其名下並無土地、建物或車輛，且名下帳戶內存款亦寥寥無幾，是堪認聲請人確實具有消債條例第3條所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再者，依其目前收支狀況，顯然無力清償如附表1所示債務無疑，自堪認聲請人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依首揭說明，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既確有上開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又聲請人所積欠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且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業如上述，自應允聲請人於消債條例施行後，選擇以更生程序清理伊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聲請人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此外，本件亦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則當認聲請人聲請更生，於法尚無不符，應予准許。又本件聲請人業經裁定開始更生程序，爰並裁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五、聲請人於更生程序開始後，應提出足以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或經法院認為已盡力清償之更生方案以供採擇。而司法事務官於進行本件更生程序、協助聲請人提出更生方案時，亦應依聲請人之收入變化、社會常情及現實環境衡量聲請人之清償能力，並酌留伊生活上應變所需費用，進而協助聲請人擬定允當之更生方案，始符消債條例重建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附此說明。

六、依消債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抗告。

本裁定已於114年8月18日下午3時整時公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種類 金額（新臺幣，元）  備註    本金、利息 違約金、費用  1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債權 21,080元 0元 本院卷第219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貸債權 27,776元 1,499元 本院卷第185頁 3  信貸債權 107,313元 2,143元 本院卷第185頁 4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1,230,000元 0元 調解卷第186頁 （債權人未陳報） 5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債權 9,094元 500元 本院卷第213頁 合計   1,395,263元 4,142元 總計1,399,405元 



附表2：薪資明細表（112年5月至114年4月）

編號 月份 薪資 備註 1 112年5月 25,650元 本院卷第241頁 2 112年6月 34,050元 本院卷第241頁 3 112年7月 20,400元 本院卷第241頁 4 112年8月 28,200元 本院卷第241頁 5 112年9月 25,2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6 112年10月 21,6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7 112年11月 19,5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8 112年12月 24,900元 本院卷第243頁 9 113年1月 39,150元 調解卷第209頁 10 113年2月 21,150元 調解卷第211頁 11 113年3月 42,050元 調解卷第213頁 12 113年4月 25,150元 調解卷第215頁 13 113年5月 12,900元 調解卷第217頁 14 113年6月 42,900元 調解卷第219頁 15 113年7月 13,200元 調解卷第221頁 16 113年8月 14,600元 調解卷第223頁 17 113年9月 10,650元 調解卷第225頁 18 113年10月 13,200元 本院卷第77頁 19 113年11月 3,300元 本院卷第79頁 20 113年12月 21,900元 本院卷第81頁 21 114年1月 28,650元 本院卷第83頁 22 114年2月 28,650元 本院卷第85頁 23 114年3月 28,900元 本院卷第85頁 24 114年4月 20,950元 本院卷第85頁  總計 566,800元 平均每月23,617元 



附表3：自然醒美學工作室之銷售額

編號 月份 銷售額 備註 1 110年11月 1,955元 本院卷第235頁 2 110年12月 58,662元 本院卷第235頁 3 111年1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4 111年2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5 111年3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6 111年4月 56,490元 本院卷第235頁 7 112年4月 8,691元 本院卷第235頁 8 112年6月 65,1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9 112年7月 41,281元 本院卷第235頁  總計 427,803元 （月營業額約4萬7534元） 





